         　　　　　                       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115年度作業週期：每半年至少查核乙次

業務及收入循環：經紀(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
委託人帳戶管理作業查核明細表　　
	項     目
	查          核          程          序
	查核結果
	底稿索引

	
	
	是
	否
	不適用
	

	委託人帳戶管理作業
	一、除專業機構投資人外，專業投資人如申請變更為非專業投資人，是否以書面向公司申請，且未符合規定條件之非專業投資人是否無申請變更為專業投資人。高資產客戶是否以書面向證券商申請終止該高資產客戶身分。
二、公司對未放置於營業處所之受託契約，是否依該自訂之內部控制制度檢查存放地點、環境及設備之安全性，及存取保管之安全維護措施。

	
	
	
	

	備  註：


稽核人員 　　　　 日 期 　　　　
FA-18320-S

       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作業週期：每半年至少查核乙次

業務及收入循環：經紀(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
交割作業查核明細表
	項     目
	查          核          程          序
	查核結果
	底稿索引

	
	
	是
	否
	不適用
	

	交割作業










	一、公司負責人及營業人員是否無代委託人保管有價證券、款項、印鑑或存摺。
二、公司與委託人款券之交割是否依各外國證券市場之交割期限及受託契約所定之交割期限辦理。
委託人委託買進之外國有價證券，除專業機構投資人、高淨值投資法人及高資產法人客戶外，應以公司名義或複受託金融機構名義寄託於交易當地保管機構保管，或委由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開設保管專戶，以公司名義寄託存入該帳戶保管。
三、公司是否依規定編製對帳單並交付委託人查對。
委託人帳戶當月無成交紀錄，且委託人未書面請求交付者，公司是否每半年編製對帳單分送委託人查對。
委託人在公司之總分公司分別開戶，除對帳單寄送地址均為同一之客戶外，其對帳單之交付，是否事先取得客戶同意，始得以合併列印後之對帳單交付之。

	
	
	
	

	備  註：


稽核人員 　　　　 日 期 　　　　
FA-18341-S

                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作業週期：每半年至少查核乙次

業務及收入循環：經紀(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
交割款項收付作業查核明細表
	項     目
	查          核          程          序
	查核結果
	底稿索引

	
	
	是
	否
	不適用
	

	交割款項收付作業











	一、委託對象為國外自然人、國外法人或經中華民國政府核准設立之政府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投資型保險專設帳簿資產及全權委託投資帳戶者，其交割幣別是否以外幣為之。
二、委託人交割款項及國外費用經委託人指定以外幣交割者，相關款項之收付是否以外幣為之。
三、交割款項及國外費用經委託人指定以新臺幣交割者，相關款項之收付是否以新臺幣為之。
四、公司與委託人交割款項及費用之收付未透過客戶外幣專戶者，委託人賣出外國有價證券成交後，公司是否就委託人應收金額，於交割日將款項撥入委託人在公司所指定金融機構開立之新臺幣存款帳戶或存入委託人在公司所指定之指定銀行開立之外匯存款帳戶。
五、公司是否符合規定資格條件並經委託人同意而留存交割款項於客戶外幣專戶，且是否依規定訂定內部控制制度。
六、委託人指定以外幣交割之款項及費用，透過客戶外幣專戶收付者，其交割結匯事項是否依下列規定辦理：
(1) 委託人開立外幣分戶帳時，證券商應向委託人明確告知未來出金相關交割、結匯事宜及所衍生之各項費用及收取方式，並確實留存相關紀錄或文件。
(2) 委託人委託買進外國有價證券成交後，得以外幣或依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之規定向外匯指定銀行或辦理即期外匯交易業務之同一證券商以新臺幣結購為外幣留存於委託人外幣專戶，交割款項及國外費用應以外幣為之，不得以新臺幣支付。
	
	
	
	




        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作業週期：每半年至少查核乙次

業務及收入循環：經紀(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
交割款項收付作業查核明細表
	項     目
	查          核          程          序
	查核結果
	底稿索引

	
	
	是
	否
	不適用
	

	交割款項收付作業











	(3) 委託人買進外國有價證券，應依照買進報告書所載應付金額，由委託人留存於客戶外幣專戶之款項支付之。如客戶外幣專戶之款項不足支付應付款項時，公司得經客戶指示自其委託人本人證券商交割專戶設置客戶分戶帳撥轉差額，應由委託人依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之規定，向外匯指定銀行或辦理即期外匯交易業務之同一證券商辦理結購。
(4) 委託人賣出外國有價證券，公司應按賣出報告書所載委託人應收金額，留存於客戶外幣專戶。
(5) 委託人同一帳戶同日買進賣出或先行賣出並於交割日前買進外國有價證券所產生之收付款項，公司得依委託人之指定，將同一幣別之應收（付）金額合併沖抵後，以應收（付）淨額存撥之。
(6) 留存於客戶外幣專戶之款項，得依委託人指示撥入公司與委託人事先約定之委託人本人銀行存款帳戶、公司依證券商管理規則第三十八條規定設置之受託買賣有價證券交割專戶或依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二十二條之四第一項第五款規定設置帳戶保管專戶之委託人本人分戶帳。如需辦理結售，應由委託人依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之規定，向外匯指定銀行或辦理即期外匯交易業務之同一證券商辦理。
七、對委託人交割專戶之款項是否無流用之情事。
	
	
	
	

	備  註：


稽核人員 　　　　 日 期 　　　　
FA-18380-S
　　　　　　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作業週期：每半年至少查核乙次

業務及收入循環：經紀(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
專營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業務證券商與他業合作業務查核明細表
	項     目
	查          核          程          序
	查核結果
	底稿索引

	
	
	是
	否
	不適用
	

	專營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業務證券商與他業合作業務
	專營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業務之證券商（以下簡稱專營證券商）與他業合作推廣商品或提供服務：
一、專營證券商是否與合作對象共同簽定合作推廣契約書。
二、專營證券商是否確認合作推廣他業商品或提供相關服務之項目符合規定範圍。
三、專營證券商是否確保相關業務員及主管符合銀行或保險業之資格規定並已接受教育訓練，且遵循銀行或保險之相關規範。
	
	
	
	

	備  註：


稽核人員 　　　　 日 期 　　　　
FA-18395-S

